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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生育支持政策成效及启示

内容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低生育率已成

为全球性现象，其中，以东亚地区日本和韩国表现的尤为

突出。20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开始着手制定应对低生育的

相关政策；21 世纪初，韩国也转而采取积极的生育支持政

策。但近些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续处于低位，韩国

的总和生育率居于全球排名末尾，表明两国制定的政策成

效并未达到预期。鉴于此，日本和韩国正在谋划出台新一

轮生育支持政策。当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正处于起步完

善阶段。因此，从日韩两国汲取经验，对于下一步我国创

新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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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韩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尽管日本和韩国都较早意识到低生育率的不利影响，且采取并完

善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但近些年日韩两国出生人口规模和总和生育率

均呈现加速下行趋势，这表明相关生育支持政策成效并不显著。

（一）日韩两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历史脉络

日本方面：1992 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布了副标题为“少子社

会的到来——它的影响与应对”的《国民生活白书》，标志着日本开

始从政策层面重视少子化问题。日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划分为三个

阶段（如表 1）：一是以保育服务为中心的少子化政策初建阶段（1994

—2003 年）。日本分别于 1994 年和 1999 年提出了《天使计划》和《新

天使计划》，内容包括扩大保育数量、延长保育时间等政策。二是以

法律为基础的少子化政策体系构建阶段（2003—2015 年）。2004 年，

日本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提出“对工作、家庭二者兼顾

的援助以及对工作方式的再思考”等任务。2012 年，日本通过了《儿

童、育儿援助法等相关三法》，将社会保障由之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

三种经费支出扩大为包括少子化对策在内的四种经费。2015 年，通

过《第三次少子化社会对策纲要》，新增加了对结婚的援助。三是多

领域综合推进少子化政策阶段（2015—2020 年）。2016 年，日本进一

步修订了《儿童、育儿援助法》，提高了对企业内以保育为目的设施

的补贴力度。2019 年，日本制定了《新放学后儿童综合计划》，提出

到 2021 年和 2023 年度末，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25 万人和 30 万人

的配额目标。总体来看，日本的生育支持政策呈现出涵盖范围越来越

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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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日本出台的生育支持政策

时期 主要政策 政策内容

以保育服务为中

心的少子化政策

初建阶段

（ 1994 ～ 2003

年）

1994 年《天使计

划》

扩大保育数量、涵盖 0～2 岁低龄儿童、延长保

育时间等。

1999 年《新天使

计划》

增加了雇佣、母子保健、咨询、教育等内容。

以法律为基础的

少子化政策体系

构建阶段

（ 2003 ～ 2015

年）

2004 年《少子化

社会对策纲要》

提出“促进青年自立和儿童健康成长”“对工

作、家庭二者兼顾的援助以及对工作方式的再

思考”“理解生命的重要性和家庭的作用”“合

力构建育儿制度的新支撑”四个重点课题。

2012 年《儿童、

育儿援助法等相

关三法》

将社会保障由之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三种经费

支出扩大为包括少子化对策在内的四种经费

（养老金、医疗、看护、少子化对策）。

多领域综合推进

少子化政策阶段

（ 2015 ～ 2020

年）

2015 年《第三次

少子化社会对策

纲要》

满足青年在低年龄即可结婚生子的愿望，并进

一步照顾多子女家庭，改革男女工作方式，提

出结合地区特点、实际情况以及长期效果，强

化细化各项措施的工作方针。

2016 年修订《儿

童、育儿援助法》

加强对企业内以保育为目的设施的补贴力度。

2016 年《日本一

亿总活跃计划》

从正面应对经济成长的瓶颈—少子高龄化，为

实现“意愿生育率 1.8”，提出了加强青年的稳

定雇佣、改善非正式雇佣待遇、推进工作方式

改革、完善多样化的保育服务、破除接受教育

的制约等。

2018 年《促进工

作方式改革相关

法律整备法》

纠正长时间劳动、实现灵活多样化的工作方式、

确保与雇佣形态无关均能得到公正待遇等。

2019 年《新放学

后儿童综合计划》

提出至 2021 年和 2023 年度末，增加放学后儿

童俱乐部 25 万人和 30 万人的配额目标。

资料来源：李倢，《日本少子化政策演变及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启示》，《中国青年研

究》，2022 年第 7 期。

韩国方面：韩国应对人口少子化政策出台时间晚于日本。2002

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 1.2，引起了韩国政府的极大忧虑，进

而于 2004 年成立了以应对少子化等问题为主要任务的老龄化和未来

社会委员会。2005 年 5 月，韩国通过并实施了《低生育率与人口老

龄化基本法》，提出到 2010 年，将 2003—2004 年 1.2 的总和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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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 1.6；2006 年，韩国开始实施《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

划》，此项计划 5 年为一个周期，每 5 年在进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推

出新的政策目标和规划，至 2020 年已完整地实行了三次，现阶段进

入了第四次基本计划（2021—2025 年）。2006 年以来，韩国政府颁布

了100多项生育奖励政策，在鼓励生育方面花费了近280万亿韩元（约

合人民币 1.5 万亿元）。总体来看，与日本相似，韩国生育支持政策

的范围和力度也呈现逐步加大的特点。

表 2：韩国第一至第三次低生育基本计划重点关注课题（2006—2020）

时期 促进战略 重点关注课题

第一次低生育基

本计划

(2000～2010 年)

强化结婚、生育、

养育的社会责任

新婚夫妇支援；减轻子女养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建设多样化高质量的育儿支援基础设施；扩大

对妊娠、生育的支援。

构建工作 -家庭

平衡与家庭友好

型的社会文化

强化对母亲的保护力度；营造家庭友好型职场

文化；强化学校与社会教育，营造和谐家庭环

境。

培养健康的下一

代

营造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安全成长的环境；建

设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支援体系；

贫困儿童自立支援。

第二次低生育基

本计划

(2011～2015 年)

工作 -家庭平衡

日常化

育儿休假期间工资照常发放法规化；导入育儿

期劳动时间缩短请求权；弹性工作制。

减轻结婚、生育、

养育负担

放宽新婚夫妇购房贷款收入限制；扩大对不孕夫妻

的补贴力度；扩大保育费、教育费全额补贴。

为儿童和青少年

营造健康成长环

境

为弱势阶层儿童提供综合性福利保障；扩大儿

童保护专门机构规模；制订中长期儿童政策基

本计划。

第三次低生育基

本计划

(2016～2020 年)

强化青年就业与

住房政策

激活青年雇佣市场;强化婚姻住房支援；营造结

婚生育友好型社会氛围。

强化有关生育的

社会责任

确立有关妊娠、生育的社会支援体系；强化对

多样化家庭的包容与支持；营造有利于儿童幸

福健康成长的环境。

精准儿童照看服

务与教育改革

精准保育；强化儿童照看服务支援；促进教育

改革。

减少工作 -家庭

平衡盲区

构建“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氛围；缓解大企

业与中小企业、正式职位非正式职位之间的差

异；改善“工作—家庭”支援体系。

资料来源:罗赛，《韩国低生育应对政策的演变、效果与趋势(2006—2021)》，《当代韩国》，

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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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韩两国生育支持政策成效不及预期

日本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加速下行。继 2016 年出生人口规模

首次跌破 100 万人后，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 2022 年“人口动态统

计速报”数据显示，2022 年出生人口规模为 79.97 万人，这是自 1899

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 80 万人，创历史最低纪录；

总和生育率降至 1.27，也创出了 1947 年以来的最低，与 2020 年日

本制定的“五年计划”目标——总和生育率回升至 1.8 的差距越拉越

大。从变化路径来看，1989—2015 年期间（如图 1），日本出生人口

规模由 1989 年的 124.68 万人降至 2015 年 100.57 万人，16 年时间

出生人口规模仅缩减 24.11 万人；总和生育率由 1.57 降至 1.45，降

幅仅为 0.12。但 2016 年以来，日本出生人口规模和总和生育率降幅

明显加速，仅用 6 年时间出生人口规模就下降了 17.75 万人；总和生

育率由 2016 年的 1.44 降至 2022 年的 1.27，降幅为 0.17，跌速明显

超过上一阶段。这说明日本的生育支持政策成效并不显著。

图 1 日本新出生人口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Wind，日本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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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屡屡创出新低。韩国是全球超低生育

率国家。从 2013 年起，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中就处于倒数第一的位置；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

的《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可知，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三

年全球垫底。韩国统计厅最新公布的《2022 年出生·死亡统计初步

结果》和《2022 年 12 月人口动向》显示，2022 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

0.78，创下 1970 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最低值；出生人口规模 24.9 万人，

也创出了历史新低。此外，近些年韩国的出生人口规模和总和生育率

也呈现加速下降的迹象。2022—2015 年期间（如图 2），韩国出生人

口规模维持在 43.54—49.69 万区间波动，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1.09—

1.3 区间波动。但 2016 年之后，上述两项指标开始加速下行。2022

年韩国出生人口规模较 2016 年下降了 15.72 万人，总和生育率较

2016 年下降了 0.39。这说明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成效也不明显。

图 2 韩国新出生人口与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Wind,韩国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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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韩两国新一轮生育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

为应对出生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加速下降带来的新挑战，日韩两国

正在谋划出台新一轮生育支持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加强政策系统谋划

生育支持政策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搞好政策顶层设计。2023

年初，日本宣布采取“异次元少子化对策”：一是扩大包括生育补助

在内的经济援助；二是着力充实托育机构等各类服务保障；三是继续

推进工作方式改革，从而让父母在工作和家庭间实现进一步平衡。

2022 年 10 月，韩国拟制定“三步走”战略应对人口危机，根据人口

结构变化划分为 2025 年之前短期变化、2025 至 2030 年中期变化、

2030 年以后长期变化三个阶段，并分别针对各阶段制定立即应对、

通过社会性讨论寻求方案、开始研究和讨论的三套阶段性战略。

（二）创新相关机构设置

随着生育支持政策重要性的提升，日韩两国传统的机构设置已难

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政府新设立专门的生育支持政策

管理机构。根据 2022 年 6 月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儿童家庭厅设置法》，

日本于 2023 年 4 月新成立了“儿童家庭厅”，大约有 300 名工作人员

编制，负责综合应对少子化等问题。2022 年，韩国政府正式设立了

人口危机应对特别工作组，下设 11 个工作小组，协调教育部、科技

部、法务部等 18 个相关部门研拟对策,在提升人口生育率等领域寻求

解决方案，相关政策将在今明两年陆续发布实施。

（三）扩大育儿补贴规模

相较于较高的养育成本，过去日韩两国的育儿补贴规模明显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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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这是导致生育支持政策成效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因此，日韩两国

最近均提高了育儿补贴规模。2023 年 6 月，日本政府召开的“儿童

未来战略会议”提出：未来三年将每年投入约 3.5 万亿日元（约合人

民币 1790 亿元）用于儿童政策发展；将儿童补贴对象从“截至初中

毕业”扩大到“截至年满 18 岁后的 3 月底”，并完全取消收入限制，

同时提高多孩补贴规模；通过发行“儿童特例公债”解决资金缺口，

以实现到 2030 年代初儿童家庭厅预算倍增的目标。根据“第四个中

长期保育基本计划”，韩国从 2023 年 1 月起新设“父母补贴”，向养

育不满 1 周岁儿童的家庭每月提供 7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3736.03

元)，向养育 1 周岁至 2 周岁儿童的家庭每月提供 35 万韩元补贴。

（四）完善相关政策配套

生育间接成本较高也是制约日韩两国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在这方

面，日韩两国也开始着手采取更大力度的应对之策。2021 年，日本

“结婚新生活支援项目”规定，如果双方结婚当日年龄低于 39 岁，

且家庭年收入少于 540 万日元，就可以申请多达 60 万日元的新婚生

活补助。2023 年 6 月，日本提出为大约 30 万户育儿家庭提供优先入

住的住宅，以解决住房问题对于家庭扩大的障碍。此外，日本还将扩

充小学生课后保育、临时托管、产后护理等服务，并推行儿童免费医

疗制度。韩国政府采取了整合托儿所的运营机制、扩大托育服务时间

和对象户、提升保育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建设、扩大国立和公立托儿

所的运营数量等生育支持政策新举措，以切实减轻家庭的看护负担。

三、日韩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我国生育支持政策尚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因此，借鉴汲取好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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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生育支持政策的经验很有必要。同时，也要统筹做好人口政策和

经济政策的双向调整，以更好应对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挑战。

（一）建立有效生育支持政策要找准关键堵点

日本和韩国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分别探索超过 30 年和 20 年，且

出台政策的涵盖范围和支持力度均不断加码，但总体来看目前尚未形

成能够扭转生育率下滑的有效政策体系。因此，我国构建有效的生育

支持政策，需要以日韩两国为样本参照，立足国情做好调查研究，找

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堵点，实现政策精准设计、政策精准发力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机构设置和政策工具等领域也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

验，以更好提高生育支持政策效力。探索建立生育支持政策评估和动

态调整机制，以确保生育人口规模和生育率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要有系统性思维

日韩两国最初的生育支持政策都是从降低生育的直接成本入手，

比如提供育儿补贴、增加产假等方面，但由于上述政策未达到预期，

随后生育支持政策的范围逐步拓展到婚姻支持和工作家庭平衡等领

域。实际上，低生育率是经济现代化和本国国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仅依靠传统意义上的生育支持政策很难解决低生育问题。因此，我国

在完善传统型生育支持政策的同时，也要从更广层面发力，比如设计

“结婚--生育”支持政策联动包、加大生育女性权益的保护力度、推

行家庭和工作平衡政策等，以有效破除制约提高生育率的障碍。

（三）经济发展政策要与人口形势变化相适应

日韩的经验证明，人口变量调控难度很大且对经济发展影响深

远。因此，当下我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政策要统筹考虑好人口变量。

需求方面，要把扩大内需政策与生育支持政策结合起来，比如探索通



— １０ —

过设立生育专项基金、发行生育支持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稳定

生育率水平，这既可以扩大当期婴幼儿相关的产品需求，也可以扩大

未来住房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供给方面，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口总

量和结构变化结合起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度，超前研究“机器对

劳动力替代”的内在规律，科学设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比例，以有效应对劳动力规模减少对生产端的负向冲击。

（执笔: 宋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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